
中国认为，SCP 是世界各国讨论专利制度的发展、促进
国际合作和提供指导的重要平台。近五年来，SCP 形成并完

善了《世界专利制度》报告、拟定了未来开展讨论的开放问
题单、讨论了专利制度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报告，还就专利
权的例外和限制建立了专门的工作项目，并对未来针对专利

质量、专利与健康问题开展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SCP 为
世界各国交流信息、分享观点和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中国认为目前 SCP 中讨论的三个主要议题，专利权的

例外和限制、专利质量、专利与健康在专利制度中都有着重
要地位和意义。 

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是专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是构建

平衡专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今全球面临发展、
公共健康、环境、食品安全等诸多挑战的情况之下，对专利
权的例外与限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提高专利质量对于充分发挥专利制度的功能是重要的。
专利质量的内涵广泛，与国家的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政策
目标都有密切的关系。而提高各国专利局能力，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是提高专利质量的重要保证。各国就专利质量的讨论
交流有助于加深对专利质量的理解，专利质量的提高对于激
励创新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利制度以鼓励创新为首要目标，但是其终极目标是为
全社会造福，人的生命、健康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福祉，平衡
的专利制度既应激励新药的研发，也应对广大病患获得药物

做出贡献。SCP 可以就此开展工作，全面、客观地研究专利



制度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为各国提供有益的指导。 
关于 SCP 的未来工作，中国建议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就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开展深入研
究，并就专利质量、专利与健康分享信息和经验。 

一、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中国同其他成员国一样认识到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是
专利制度的重要方面，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全面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各国的反馈意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具有代表性，

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今世界各国在专利权利的例外和限
制方面的立法和实践，秘书处对各国反馈的信息的收集和汇
编，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下一步工作，中

国建议: 
（1）由 SCP 秘书处在前期各国反馈的调查问卷基础上，

对专利权例外与限制的目标、对象、条件、范围、发展历史、

对经济的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分析中应从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应分析其所采取
的政策和措施。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使分析研究工作更有成效，
建议对权利例外和限制议题下的 10 个主题分两批进行研究，
第一批分析主题可以包括，例如①为获得行政许可所作的行

为②科学研究或实验目的的使用③强制许可/政府使用④与
农民和/或育种人使用⑤在先使用； 

（2）分享案例。成员国自愿提供具有典型意义或影响

较大的案例，与各成员国分享经验。 



（3）在 SCP 的会议中安排专门的讨论会（seminar），
介绍秘书处的分析成果，并通过讨论已有案例来分享经验。 

二、专利质量 

中国一直认为提高专利质量对于充分发挥专利制度的
功能是重要的。在 SCP 前几次会议中，各国对于专利质量

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各方认识到，各国对于专利质量的
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与各国的发展状况、经济社会条件
和政策目标不同是密切相关的。建议 SCP 继续收集各方对

于专利质量定义的理解，各成员国相互启发，不断丰富专利
质量的内涵。 

我们认为，提高各国专利局的能力是提高专利质量的重

要保证。我们建议下一阶段各成员国可以就专利局能力建设
的内容交流信息并讨论，例如专利数据库、专利检索和审查
工具等 IT 设施的利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包括

人员的培训），专利局内部质量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建设等。
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不断推进各自能力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建议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1) 秘书处可收集各国对于专利质量定义的见解，这一
工作旨在互相启发，分享经验。 

(2) 建议各国专利局对专利数据库、专利检索和审查工

具等 IT 设施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交流专利质量管理和控制方
面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对审查员等进行培训的信息。 

(3) 完善针对专利质量的调查问卷，全面分享信息和经

验，促进专利质量的提升。 



三、专利与健康 

我们认为平衡的专利制度对于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有着

重要意义，就此开展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两者之间相互
关系的认识，促进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 

我们建议成立外部专家组就专利制度与公共健康的关

系开展全面、客观的研究，为各国提供有益的指导。 
此外，某些成员国在公共健康领域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特别是专利制度灵活性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和探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我们建议在该议题中增加有关案例的交流和讨
论。 

因此，我们建议： 

（1）成立外部专家组，全面研究专利制度与公共健康
的关系； 

（2）鉴于某些成员国在公共健康领域运用专利制度灵

活性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议
秘书处收集有关的案例和实践； 

（3）在 SCP 的会议中安排专门的讨论会（seminar），

介绍外部专家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讨论已有案例来分享经
验。 
综上，中国认为 SCP 可以就上述主题开展平衡有效的工作，

分享信息和经验，实现共同的发展。中国愿与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各成员一道，以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以全面的视野看

待知识产权保护，相互包容，推动共同发展，实现专利制度

的平衡发展。 


